关于规范库尔勒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公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

[bookmark: _Toc14162][bookmark: _Toc7453]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村宅基地管理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保障农村村民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按照自治区党委农办 农业农村厅 自然资源厅《关于规范和加强自治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党农领办〔2022〕46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规范本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1、 适用范围
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村村民新建、易地新建住宅的宅基地面积审批，适用本公告。
2、 基本原则
（一）严格落实“一户一宅”、“限定面积”规定。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面积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，禁止未批先建、超面积占用宅基地。
（二）坚持节约集约用地，结合我市宅基地资源饱和实际，实行“就低不就高”原则，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、老宅基地和未利用地，严格控制占用耕地。
（三）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，不符合规划的宅基地申请不予批准。
3、 面积标准
结合我市宅基地饱和实际，按照“就低不就高”原则，兼顾村庄差异与公平性，在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规定上限内，确定我市宅基地面积标准，具体如下：
	乡（镇）村
	宅基地面积标准
（平方米）
	说明

	英下乡、恰尔巴格乡、兰干乡、阿瓦提乡、普惠乡、西尼尔镇、上户镇、铁克其乡、托布力其乡上牙克托格拉克村、哈拉玉宫镇哈拉玉宫村
	200
	该乡（镇）村对应法定上限最低值为200平方米，按“就低不就高”原则统一设定

	和什力克乡、托布力其乡（除上牙克托格拉克村）、哈拉玉宫镇（除哈拉玉宫村）
	300
	该区域内各村对应法定上限最低值为300平方米，结合村内差距，按“就低不就高”原则设定，兼顾公平


使用未利用地建设住宅的，宅基地面积标准可按本公告上述对应区域标准适当放宽，但最高不得超过对应标准的1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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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要求
（一）严格审批管理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本公告规定的面积标准，区分村庄差异规范宅基地审批流程，落实宅基地审批“两公开、三到场”制度，严禁超标准审批宅基地，建立审批管理台账并按规定备案。
（二）盘活存量资源。积极推进空闲地、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，引导农村村民优先利用存量土地建设住宅，严格执行建新拆旧政策，优先将退出的宅基地用于保障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需求。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市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对宅基地审批、使用的监督检查，对违规审批、超占面积、未批先建等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（四）注重公平公开。各乡（镇）、村要将本公告规定的面积标准、审批流程、申请条件等内容向村民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接受群众监督，保障村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五、实施时间
本公告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本公告正式实施前，我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按当时有效文件规定执行；本公告实施后，统一按本公告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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